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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木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办事指南
一、受理范围

本行政许可适用于新平县境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的有关规定，从事林木种子生产经营的申请审核、核发和管理等活动。
二、办理依据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和《林木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管理办法》.
三、实施机关

本许可实施机关为新平县林业局。
四、审批条件

（一）办证的条件：

1.具有与林木种子生产经营的种类和数量相适应的生产经营场所。从事籽粒、果实等有性繁殖材料生产的，必须具有晒场、种子库。
2.具有与林木种子生产经营的种类和数量相适应的设施、设备等。从事籽粒、果实等有性繁殖材料生产的，必须具有种子烘干、风选、精选机等生产设备和恒温培养箱、光照培养箱、干燥箱、扦样器、太平、电冰箱等种子检验仪器设备。

3.具有林木种子相关专业中专以上学历、初级以上技术职称或者同等技术水平的生产、检验、加工、储藏等技术人员。
（二）申请变更的条件：

企业名称、法人代表、生产经营地点等的变更需法人提出书面申请即可。
    （三）延续办证条件：

林木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有效期届满需要延续的，生产经营者应当在有效期届满30日前向原发证机关提出延续的书面申请。领取延续《林木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的申请表并填写。
（四）注销的条件：

1.有效期届满未延续的。

2.林木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被吊销的。

3.取得林木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后，无正当理由满六个月未开展相关生产经营活动或者停止相关生产经营活动满一年的。

4.生产经营者的营业执照被吊销的。

5.法律、法规规定的应当注销的其他情形。
（三）不予批准的条件：

凡不具备首次申请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审批予以批准的条件的，新平县环境保护局对该建设项目的环影响评价文件不予批准。
五、受理地点

受理地点：新平县桂山街道办事处太平路45号（新平县人民政府政务服务中心大厅）
办事窗口：新平县桂山街道办事处太平路45号（新平县人民政府政务服务中心大厅）
办公时间：周一至周五，上午8:30—12:00，下午14:00—18:00

六、申请材料

林木种子生产经营许可申请材料目录

	序号
	提交材

料名称
	原件

/

复印件
	纸质

/电子

文件
	份数
	办证
	延续办证

	1
	《林木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申请表或延续办证申请表
	原件
	纸质
	1
	 √
	 √

	2
	营业执照或法人证书复印件、身份证复印件；单位还应当提供章程
	复印件
	纸质
	1
	 √
	

	3
	经营场所、生产用地权属证明材料以及生产用地的用途证明材料
	复印件
	纸质
	1
	 √
	

	4
	林木种子生产、加工、检验、储藏等设施和仪器设备的所有权或者使用权说明材料以及照片
	复原件
	纸质
	1
	 √
	

	5
	林木种子生产、加工、检验、储藏等技术人员基本情况的说明材料以及劳动合同
	原件
	纸质
	1
	 √
	


注：复印件应选用A4纸张，同时加盖公章。
七、审批时限

法定时限：10个工作日

承诺时限：5个工作日
八、审批收费
本审批事项不收费。

九、共同审批与前置审批(无)
十、年审年检与指定培训（无）
十一、资质资格（无）
十二、审批流程
（一）申请

1.提交方式
窗口提交。地址：新平县政务服务管理局林业局窗口（新平县桂山街道太平路45号）。

2.提交时间
窗口提交：周一至周五，上午8:30—12:00，下午14:00—18:00（法定节假日除外）。
（二）受理
新平县林业局收到申请人提交的申请材料后，在5个工作日作出决定。
项目符合审批条件，且申请材料齐全、准确、真实、符合法定形式的，新平县林业局予以受理，并自收件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出具《新平县林业局行政许可申请受理通知书》送达申请人。对申请材料不齐全、不准确、不真实或不符合法定形式的，新平县林业局自收件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提出材料补正要求，并向申请人出具《林木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申请材料补正通知书》；申请人自收到新平县林业局出具的补正材料通知书5日内完成申请材料的补正，申请人逾期不补正的，视为未申请，不予受理。
项目不符合审批条件的，新平县林业局不予受理，并自收件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出具《新平县林业局行政许可申请不予受理通知书》送达申请人。
　　（三）审查
林木种子生产经营许可申请受理后，新平县林业局种苗站工作人员按照相关林业法律、法规、规章及其他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对申请人申请审批的项目进行实质审查，经审查符合审批条件的，审查人员作出林木种子生产经营许可拟审批意见，同时将申请材料和拟审批意见提交新平县林业局办公室，形成审查意见。

（四）审批决定
新平县林业局种苗站负责人作出予以审批或不予以审批决定。予以审批的，在承诺办理时限内办理林木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不予以审批的，在承诺办理时限内将不予审批的具体理由书面告知申请人。
十三、审批服务

（一）咨询方式
1.窗口咨询。地址：新平县政务服务管理局林业局窗口

2.电话咨询。咨询电话 ： 0877-7015338
（二）咨询回复

通过窗口和电话咨询的，将当场得到回复。
（三）办理进程查询
1.窗口进程查询
地址：新平县政务服务管理局林业局窗口（新平县桂山街道太平路45号）。

时间：周一至周五，上午8:30—12:00，下午14:00—18:00（法定节假日除外）。

2.电话进程查询

申请人可拨通过拨打新平县政务服务管理局林业局窗口咨询热线对所办事项进程进行电话咨询。

（四）获取办理结果
审批结果：办理林木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
送达方式：直接领取

新平县林业局种苗站（新平县桂山街道河滨路53号5楼2号）
（五）监督投诉

咨询电话 0877-7011148   监督电话0877-7018590
咨询及投诉地址：新平县林木种苗管理站（新平县桂山街道河滨路53号）
（六）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

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的，可以自知道该具体行政行为之日起六十日内向新平县人民政府或者玉溪市林业局提出行政复议，或应当自知道作出行政行为之日起六个月内依法向具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十四、文书表单及办事指南获取

相关文书表单及办事指南可到网址http://xxgk.yuxi.gov.cn/xpxzfxxgk/lyj/自行下载或在受理窗口直接领取。

附 件1  
林木种子生产经营许可办事流程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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